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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兼任教師聘任作業流程說明表 

項目編號 02-08 

項目名稱 兼任教師聘任作業流程 

承辦單位 人事室 

作業程序說明 一、通過三級三審作業：兼任教師必須通過系教評、院教評與校教評 
會議之三級三審作業流程。 

一-A、製作兼任教師名冊：人事室依據校教評會議決議，製作兼任教 
師名冊。 

二、確認教師名冊及開課內容：請系所學程、中心確認教師名冊及教 

師開課內容。 

三、函詢所屬單位同意：檢核兼任教師名冊正確後，發函至兼任教師 

所屬單位徵求同意。 

三-A、不同意：如未獲服務單位同意，通知系所學程、中心不核發聘 

書。 

三-B、同意：確認兼任教師資料，人事室製作聘書、秘書室用印。 

四、聘書發放：發給各系所學程、中心轉發所屬兼任教師。 

五、開課成功：各系所學程、中心確認教師是否開課成功。 

五-A、收回教師聘書：如兼任教師未開課成功，請系所學程、中心協 
助收回教師聘書，並列清冊於校教評會報告。 

 

控制重點 一、請兼任教師務必事先徵求所屬服務單位之同意。 

二、人事室製發聘書，載明聘任單位、職級、聘期以學年(期)為單  

位。 

三、人事室向教務處確認兼任教師開課時數。 

四、未開課成功之兼任教師，請系所學程、中心協助收回教師聘書， 

並列清冊於校教評會報告。 

 

法令依據 一、兼任教師於校外兼課相關法令規定(教育部 92年函釋) 

二、私立大學校院校長及專任教師兼課原則 

    (教育部 99年及 102年函釋) 

三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

四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兼任教師聘約 

使用表單 通過校教評兼任教師名冊(空白範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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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兼任教師聘任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三–A、不核發聘書 

人事室、各系所學程、中心 

結束 

二、確認教師名冊及開課內容 
各系所學程、中心、人事室 

三–B、聘書製作、用印 
人事室、秘書室 

開始 

 

五–A、收回教師聘書 
人事室、各系所學程、中心 

 

一、通過三級三審
作業？ 

否 

是 

五、開課成功? 
 

三、函詢所屬單位
同意? 

否 

是 

四、聘書發放 
人事室、各系所學程、中心 

否 

是 

一–A、製作兼任教師名冊 
人事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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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附件 

(一) 附件 A：通過校教評兼任教師名冊(空白範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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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相關法規 

(一) 兼任教師於校外兼課相關法令規定(教育部 92年函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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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私立大學校院校長及專任教師兼課原則(教育部 99年及 102年函釋) 

1.教育部 99年函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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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教育部 102年函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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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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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兼任教師聘約 

 

 


